
秘書室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報告 

壹、111 年度執行成效 

一、 辦理 111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遴聘及發聘、改聘事宜。 

二、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含初審）之行政及議事工作共十七場次。 

三、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辦理本校性別事件申

訴、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之收件及後續調查相關工作，其中調查小組會議十九

場次： 
(一) 第 1101210A 號性別事件 
(二) 第 1101210B 號性別事件 
(三) 第 1101210C 號性別事件 
(四) 第 1110216 號性別事件 
(五) 第 1110331 號性別事件 
(六) 第 1110407 號性別事件 
(七) 第 1110412 號性別事件 
(八) 第 1110415 號性別事件 
(九) 第 1110422 號性別事件 
(十) 第 1110524 號性別事件 
(十一) 第 1110706 號性別事件 
(十二) 第 1110811 號性別事件 
(十三) 第 1110930 號性別事件 
(十四) 第 1111125 號性別事件 

四、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辦理本校性別事件之申復評議決定工作，含申復審議

小組會議一場次。 
(一) 第 1101025A 號性別事件 

五、配合跨校性別事件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之行政與協調工作： 
(一) 通報序號：1863638 性別事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受理；本校配合調查） 
(二) 通報序號：2239765 性別事件（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受理；本校配合調查） 

六、配合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校性別事件之列席報告與行政作業： 
(一) 第 1110422 號性別事件 
(二) 第 1110524 號性別事件 
(三) 第 1110930 號性別事件 



七、配合縣市政府警政單位、地方法院性騷擾告訴案之行政與協調工作： 
(一) 第 1101210B、1101210C 號性別事件 
(二) 第 1110407、1110412 號性別事件 
(三) 第 1110415 號性別事件 
(四) 第 1110706 號性別事件 

八、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其相關子法與教育部相關公文處理等。 

九、配合校內各單位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與宣導、防治工作。 

十、 執行經費：支應各事件調查、申復相關費用、被害人醫療補助，與遴派教職

員參加各類培訓研習等差旅費合計 258,554 元，其中於秘書室【111TA02】
項下支應 203,415 元；校控款【111TA00】項下支應 55,139 元。 
 

貳、 112 年度工作計畫 

一、 籌劃 112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遴聘及發聘事宜。 

二、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有關之行政事務及議事工作。 

三、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辦理本校性別事件申

訴、申請調查或檢舉案之收件及後續調查相關工作。 

四、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法及其相關子法與教育部相關公文處理等。 

五、 遴派人員參加性別平等教育法培訓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專業調

查人員相關研習課程。 

六、 賡續配合校內各單位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與宣導、防治工作。 

七、 發送本校性別平等宣導品摺頁（中、英文版；https://reurl.cc/91bZ5O）。 

八、 工作預算：支應各事件輔導、調查處理、申復申訴費用，各類培訓研習或研

討會、國內會議差旅費或執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3、24 條所需相關費用合

計 300,000 元。規劃分於秘書室與校控款項下支應。 


